水口街道办事处物业招租条件说明
水口街道办事处（下称出租方）出租的物业位于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办事处龙湖十路一街龙津市场，合计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

一、租赁期限、用途

1、该房屋租赁期：项目为12年（即144个月），必须依法依规经营。

2、改变该物业的使用用途举办商业项目的由承租方自行办理并取得相关审批证照，合法合规经营。

3、租赁期满，出租方（下称甲方）有权收回该房屋，承租方（下称乙方）应如期交还。乙方如要求续租，则必须在租赁期满10天前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甲方将按《中共惠城区委办公室 惠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惠城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惠城府办〔2021〕 5号）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招租。

二、租赁要求以及其他需要披露事项：

1、该房屋租赁在同等条件下原承租方有优先权。

2、物业整体招租，其中二楼500平方米已出租，因合同期未满（合同签订12年，2019年6月1日至2031年5月31日止），中标方需承接上述租赁合同，业务范围不变，按原合同履行。
3、合同签订之日起，承租方给予商业项目共2个月的免租期，但原承租方续租不享受本条款。

4、交纳租金以每一个月交纳一次，且在每个月的10日前按时交纳当月租金；租金在租赁期限内分为六个阶段，第一年至第二年按约定租金不变，第三年起，每满两年递增一次，月租金按上年度月租金的8%递增。
5、租赁期间，房产主体结构的正常维修由出租方负责并承担费用；经营期间应保持水电设施完好，租赁期间的水电设施、排污排水管道及化粪池和门窗等损坏的，由承租方负责维修并承担费用。

6、该项目为房产租赁，租赁以现状交付，在不影响房屋主体结构的前提下，可按需求进行重新装修。

7、竞价方需认真阅读委托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范本，竞价方竞得租赁标的后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如竞价方不按照《房屋租赁合同》范本签订合同的，视为竞价方放弃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8、竞投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责任权利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9、中标者需在中标后十个工作日内与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向甲方交纳三个月租金作为合同保证金。

10、竞价保证金：6万元人民币。竞价保证金由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暂收。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水口街道办事处

                      2024年6月18日        

1

